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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亞太種子協會(Asia & Pacific Seed Association, APSA) 於 1994 年在泰國成立，

並在曼谷成立秘書處總部，為全球最大的區域性種子協會，其成立宗旨以提昇亞太地區種

子生產和行銷，並希望藉由其平台促進優質種子之銷售，以達成永續農業目標。其所舉辦

之年會(Asian Seed Congress，ASC)為亞太地區甚至為全球種子產業之年度盛事。會中除

了各類種子貿易媒合，亦邀請國際機構、政府代表機構、各國種子協會、種子苗商務公司

及各領域的種子專家，分享國際種子業發展趨勢及相關法規與技術，提供會員新知及意見

交流。2018 年亞太種子年會於 11 月 12 日至 16 日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辦，會中利用種苗產

業公司之產品展示、貿易與洽談平台等，提供各國種苗產業商務媒合與交易；會前研討會

及分組研討會，針對植物育種創新技術概況、種子貿易與行銷、蔬菜及觀賞植物、各國種

子協會、智慧財產權與生物多樣性、糧食和農業植物遺傳資源國際公約、雜交水稻、覆蓋

作物、大田作物、種苗科技等主題進行專題報告與討論；APSA 會員大會，則簡報該協會

運作情況，並選舉表決替補執行委員，對保留泰國總部並取得合法註冊和 2020 年主辦年

會地點進行投票，同時進行新舊主席交接；同時辦理高爾夫友誼賽、開幕式、歡迎晚會、

會員晚宴及會後參訪行程等，以促進會員交流與聯繫情誼。本次大會共計約有 50 國約

1,300 個會員代表參加，我國除本場參與外，尚有農業試驗所、農業科技研究院、農業藥

物毒物試驗所、台灣種苗改進協會、中華種苗學會，以及長生(Acegreen)、農興

(Agronew)、全福(All Lucky)、禾峰(Besgrow)、瑞成(Bucolic)、慶農(Ching-Long)、生

生(Evergrow)、好農家(Farmer)、第一(First)種子(苗)、和生(Ho Sheng)、農友(Known-

You)、力禾(Leed hood)、稼穡(Suntech)、TT 等 15 家公司共 44 人與會。此外，台灣展

示舘此次由台灣種苗改進協會籌畫，協同農友、欣樺、長生、農興、慶農及本場建構之種

子產品及植物種苗網路交易資訊服務平台系統進行行銷，與會業者交易活絡，本場平台系

統的搜尋及操作便捷性也深獲好評。 

會中舉辦的國家種子協會 (National Seed Association) 會議，由本場鍾副場長文

全代表中華種苗學會及陳迪偉博士代表台灣種苗改進協會進行報告，簡要介紹台灣種子市

場近況、國際植物檢疫措施標準38 號(ISPM 38)在我國植物檢疫的執行情形及中華種苗學

會及台灣種苗改進協會一年來重要活動成果。本次 APSA 的會員大會，除了理事改選及新

舊主席交接，尚有兩項重要表決案，其最後投票結果分別為: (1) APSA 的總部維持在泰

國並在泰國重新取得國際註冊。(2) 2020 年亞太種子年會主辦國優先序位為 1 澳洲，2 中

國，3 台灣所取得，此 3 個國家可以在 11 月底前向APSA 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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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亞太種子協會(Asia & Pacific Seed Association, APSA) 為全球最大的區域性種子協會，

1994 年於泰國創立並於曼谷成立總部秘書處，目的為提昇亞太地區種子之生產與貿易，

舉辦之年會(Asian Seed Congress，ASC)為亞太地區甚至為全球種子產業之年度盛事。會

中除了各類種子媒合貿易機會，亦邀請國際機構、政府代表機構、各國種子協會、種子

(苗)公司及各領域的種子專家，分享國際種子業發展趨勢及相關法規與技術，提供會員新

知及意見交流。植物育種創新技術是國際間矚目的討論議題，為了解亞太市場對此新技術

的市場態度及法規規劃，特別參與會前的專題討論會，同時配合農業新南向政策推動，收

集新南向各國於種子貿易行銷、植物檢疫及生物多樣性公約執行情形，提供我國新南向政

策推動規劃之參考；透過出席各國種子協會會議，與各國交流種子市場趨勢、植物檢疫及

種子產業活動的最新近況。另外為提昇我國在國際種苗產業的參與，亦積極參與該會會員

大會，並爭取主辦 2020 年亞太種子年會，以擴大國際競爭力；同時配合台灣館的展覽，

展示本場開發的植物種苗網路交易資訊服務平台系統，活絡種子產業行銷。 

 

貳、 過程 

 

一、 活動介紹與參加情形 

 

表一為本次亞太種子年會議程，舉辦日期自 11 月 12 日起至 11 月 16 日止，並於 11 月 11

日與 16 日召開該會執行委員會議(Executive Committee Meeting, EC Meeting)。5 天大

會議程中，計有會前研討會(Pre-Congress Workshop)、高爾夫友誼賽(APSA Golf 

Tournament)展示、展覽、貿易與洽談時間(Exhibits, Trading and Private Meeting)、

APSA 歷屆主席午餐會(APSA Past Presidents’ Luncheon)、包括蔬菜及觀賞植物

(Vegetables & Ornamentals)、種子科技(Seed Technology)、雜交水稻(Hybrid Rice)、

雜糧與大田作物(Forage & Field Crops)、品種權與生物多樣性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 Biodiversity)、糧食和農業植物遺傳資源國際條約、及種子貿易與

行銷(Trade & Marketing 等主題之分組研討會、國家種子協會會議(National Seed 

Associations Meeting)、大會開幕式(Inaugural Ceremony)、歡迎晚宴(Welcome 

Cocktail Party)、會員晚宴(Grand Banquet)及會後參訪行程(Post-Congress Tour)等。 

本次大會共計約有 50 國約 1,300 個會員代表參加，我國除本場參與外，尚有農業試驗所、

農業科技研究院、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台灣種苗改進協會、中華種苗學會，以及長生

(Acegreen)、農興(Agronew)、全福(All Lucky)、禾峰(Besgrow)、瑞成(Bucolic)、慶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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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g-Long)、生生(Evergrow)、好農家(Farmer)、第一(First)種子(苗)、和生(Ho 

Sheng)、農友(Known-You)、力禾(Leed hood)、稼穡(Suntech)、TT 等 15 家公司共 44

人與會，其中以中國出席人數最多為 269 人；其次印度為 218 人，日本 113 人，南韓 77

人，巴基斯坦 71 人，菲律賓 56 人，泰國 47 人，台灣排名第 8，出席人數 44 人。此外，

台灣展示舘此次由台灣種苗改進協會籌畫，協同農友、欣樺、長生、農興、慶農及本場建

構之種子產品及植物種苗網路交易資訊服務平台系統進行行銷，與會業者交易活絡，本場

平台系統的搜尋及操作便捷性也深獲好評。 

 

會中舉辦的國家種子協會 (National Seed Association) 會議，由本場鍾副場長文全代

表中華種苗學會及陳迪偉博士代表台灣種苗改進協會進行報告，簡要介紹台灣種子市場

近況、國際植物檢疫措施標準 38 號(ISPM 38)在我國植物檢疫的執行情形及中華種苗學

會及台灣種苗改進協會一年來重要活動成果，同時預告 11 月底所主辦的 2018 國際種苗

論壇，邀請大家來台灣共襄盛舉，詳細活動過程如表二。 

 

   表二、出國人員參加 Asian Seed Congress 亞太種子年會重要活動過程。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11月11日  13:45~15:50 搭CI703班機起程前往菲律賓馬尼拉  

11 月 12 日 08:10~09:00 赴大會報到 

 09:00~17:00 參加會前研討會-植物育種創新 

11 月 13 日  09:00~11:00  參加大會開幕式  

 13:00~15:00  參加種子貿易與行銷小組研討會  

 15:15~18:15  參加蔬菜及花卉特定主題小組會議 

11 月 14 日 08:30~11:00  參加國家種子協會議  

 11:10~12:30  參加品種權與生物多樣性小組研討會  

 13:30~17:30 參加食物和農業植物遺傳資源國際條

約專題研討會 

11 月 15 日 08:30~11:00  參加雜交水稻、雜糧、大田作物聯合

小組研討會  

 11:00~12:30 參加種子技術小組研討會  

 14:30~18:00 參加會員大會 

 19:30~23:00  會員晚宴  

11 月 16 日 08:30~12:30 馬尼拉市區生活觀察 

 16:55~18:55 搭CI704班機起程返回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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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2018 Asian Seed Congress 亞太種子年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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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亞太種子大會活動內容紀要 

 

(一) 會前研討會-植物育種創新 Plant Breeding Innovation 

主要討論講題計有: 

(1) ISF 在植物育種創新的立場介紹(Introduction of ISF position on 

plant breeding innovation) 

第一個部分由國際種子聯盟(International Seed Federation,ISF)法規事務經理

Szabolcs Ruthner 介紹 ISF 對植物育種創新所持有之立場與觀點，並呼籲全球對其

監管框架應有一致的標準。植物育種是作物改良的藝術和科學，它滿足從農民到消

費者價值鏈不斷變化的需求，植物育種者開發植物品種以因應全球挑戰，例如新出

現的植物病蟲害和環境壓力。目前使用的育種方法是基於農民和科學家數千年來所

使用的原則，科學的進步開發出更精確安全的方法來提高育種效率，並增加育種計

劃的遺傳多樣性。各國目前有不同的系統來評估和管理進入市場的產品，例如轉基

因生物（GMOs），這造成了拼湊式的國家法規：一些國家規範了特定技術，而另一

些國家則根據最終產品或兩者的特徵進行管理。此外，“轉基因生物”、“生物技

術、“基因工程”和“生物工程”的定義在各國之間也並不一致。 

 

如果依現有的不同國家法規對目前由最新植物育種方法（例如基因編輯）所開發的

產品進行規範，則各國對上市前評估和標籤均有不同的要求，這將限制種子產業的

創新能力，減少遺傳資源的多樣性，且對研究合作產生負面影響，並阻礙全球種子

的流動。由於藉助新植物育種方法開發的種子和商品與傳統植物育種方法或自然發

生的遺傳變異的種子和商品無法區分，因此 ISF 的立場認為，採用基於科學的、一

致的產品政策，將促進育種者在開發和採用先進創新育種的應用。ISF 要求法律要

有確定性和可預測性，以使植物育種者能夠可靠地規劃他們的育種計劃，使產品開

發具有市場潛力。ISF 希望促進政府間對最新植物育種方法產品在監管監督範圍達

成一致性方法，而邁向一致性的第一步是各國對監管框架有一致的標準。 

 

而確定一致性標準的基本原則為：通過最新的植物育種方法開發的植物品種如果與

通過早期植物育種方法生產的品種相似或無法區分，則不應進行差異調控。因此，

國際種子產業提出以下建議：如果 a)沒有新的遺傳物質組合（即植物基因組中沒有

穩定插入設計載體上的基因）或;b)最終植物產品僅含有來自性相容植物物種的遺傳

物質的穩定插入，或;c)遺傳變異是自發誘變或誘導誘變的結果，則最終植物產品的

遺傳變異將不在現有生物技術/轉基因植物規定的範圍內，歸納結論如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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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各國就標準達成一致意見，將這些標準納入現行政策和法規的方式可能會有所

不同。例如，一些國家可能需要解釋定義，其他國家可能需要重新定義其監管因素。

影響政策可預測性的第二個重要因素，是確定產品是否落在現行法規之內或之外的

過程，該過程應該是可預測和及時的，除考慮到現有的植物品種改良監管機制，如

品種登記和國家種子法律法規等，亦應考慮到不同過程可能對全球種子遷移、全球

種質交換和獲取、農業、貿易和研究合作的全球影響。建議通過以下的調整方式促

進各國之間的協調：（a）定義 (B)確定所需的標準資料(C)時間表(d)承認其他國家

的範圍決定。 

 

 
圖一、ISF 建議的管理標準 

 

(2)植物育種創新的研究趨勢(Current trend in plant breeding 

innovation) 

此部分共有三個講題，分別由: 

 

1. 國際水稻研究所(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IRRI) 特性和基

因工程組組長 Ines Slamet-Liedin 博士介紹 IRRI 近期利用植物育種創新技術

在增進水稻養分、提高細菌性葉枯病(bacterial leaf blight)抗性、提高光合

作用效率及提高水稻 Tungro 病毒抗性的進展，而其中所推的健康稻米計畫

(IRRI healthier rice program)，則是希望透過生物強化(Biofortification)

改善糧食作物營養；依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2013 年統計，2011 年有 1.65 億 5

歲以下兒童或大約四分之一的兒童發育不良，而缺鋅是發育遲緩的主要原因，

利用植物育種創新技術對水稻的Nicotianamine synthase 基因的啟動子進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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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將可提高水稻鋅的含量至 28ppm 的目標值，所開發的新品種可提供孟加拉、

印尼、菲律賓等國使用，以改善其國內因缺鋅導致的兒童發育遲緩問題。 

 

2. 筑波大學植物育種創新研究中心的 Hiroshi Ezura 博士則是介紹了植物育種創

新在番茄上的最新應用，包括了延長保鮮期、增加糖分、提高害蟲抗性、促成

單性結實及提高營養成分（GABA、番茄紅素、維生素 C）等，其中通過植物育

種創新，針對番茄果實中 GABA 生物合成和分解代謝的關鍵調控基因 SIGAD3 進

行編輯，可獲得 SIGAD3 無自身抑制結構域的番茄，進而育成高 GABA（80-

160mg / gFW）的品種，未來可應用在高血壓的預防。 

 

3. 第三部分由 Corteva Agriscience 全球種子政策主管 Marc Cool 介紹植物育種

創新在市場上的機會。Corteva Agriscience 是陶氏杜邦旗下的子公司，陶氏

化工(Dow Chemical)和杜邦(DuPont) 在 2017 年 8 月 31 日以換股方式合併，之

後依業務性質拆分成 Corteva Agriscience ，陶氏(Dow)和杜邦(DuPont)3 家子

公司，Corteva Agriscienc 整合了杜邦植物保護、杜邦先鋒和美國陶氏益農三

大業務板塊，企圖打造在種子技術、植物保護和數字農業領域的獨立農業公司。

Marc Cool 的演講中提到，技術創新要能被成就，需要有三個面向的配合:在技

術面要有科學知識的累積、要有技術能力去執行、要有智慧財產權保護、要有

團隊的合作，在政策面要有明確的監管框架，他們呼籲對育種創新技術的監管

應基於科學基礎、要明確、要一致，且認為決定產品安全性的是植物的特徵，

而不是產生的方法。在社會面要了解社會價值，取得信任，釐清受益主體、並

要將資訊透明揭露以取得社會許可(social license)。他們認為傳統育種以雜

交將有利的等位基因取代不利的等位基因，基因編輯則在感興趣的品種中直接

進行等位基因替換，用最新育種技術所開發的作物品種，不會加入從其他植物

來的外部基因，應被視為類似或無異於早期採用傳統育種方式的作物。該公司

利用 CRISPR/Cas 技術改良糯玉米（waxy corn）的澱粉合成酶基因（Wx1 

gene），以增加糯玉米中易於消化與吸收的支鏈澱粉含量，不僅提高糯玉米用

於加工食品、飼料及作為粘合劑的品質，也降低玉米澱粉在精煉過程中的成本。

他們認為植物物種創新，不僅增加了植物固有的遺傳多樣性，同時讓作物在農

業、飼料、食品、工業能被更廣泛的使用，且期待透過新技術去解決作物未來

面臨的挑戰，例如：(1)由於可可樹只能在赤道以北或以南 20 緯度內的熱帶雨

林生長，氣候變遷可能使它於 2025 年被滅絕，因此 Mars 食品公司與研究人員

合作正在啟動一項拯救巧克力免於滅絕的計畫，希望應用CRISPR 技術開發出能

在較溫暖的溫度下生長的品種。(2)由 TropicalRace 4 (TR4)新菌株引起的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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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巴拿馬病正在世界各地蔓延，一項 Going bananas over CRISPR 計畫希望能

使 Cavendish 香蕉對 TR4 具有抗性。Corteva 公司並積極透過與國際玉米和小

麥改良中心(CIMMYT) 針對玉米致死性壞死病、與丹佛斯中心 Danforth center

針對木薯改良、與國際半乾旱熱帶作物研究所（ICRISAT）針對高粱和小米等糧

食作物，通過開放式創新開展合作。 

 

(3)植物育種創新的監管框架(Regulatory framework on plant breeding 

innovation) 

此部分分別由菲律賓農業部生物技術方案辦公室和農漁標準局組長 Vivencio 

Mamaril 博士、國際種子聯盟秘書長 Michael Keller 及陶氏杜邦農業部門 Judy 

Wang 發表演說，暢談菲律賓如何進行植物育種創新的監管框架及歸納全球各國的

作法，其內容紀要如下: 

 

1. 菲律賓對新育種技術的監管框架 

菲律賓對如何管制植物育種創新，仍在作業中，所採取的作法包括有: 1).通過農

業部生物技術方案辦公室委託組成一個研究小組，調查各國在植物育種技術/創新

的最新監管作法、國內法律和政策在此部分的相關適用與連結，及目前政府的研發

部門和學術機構在探索運用先進育種創新技術及產品的能力。2).由農業部生物技

術方案辦公室、植物產業局、動物產業局、漁業和水產局、作物生物技術中心-菲

律賓水稻研究所、菲律賓纖維工業發展機構、畜牧生物技術中心-菲律賓 Carabao

中心(菲律賓農業部水牛研究所)、環境和自然資源部成員組成參訪團到加拿大取經。

3).成立特設研究小組，提供有助於農業部的信息，包括啟動監管機構和研究機構

之間開始討論新的植物育種技術/創新、有策略的使菲律賓研發部門利用植物育種

創新為農業部和消費大眾獲得利益、研擬政策建議，為植物育種創新產品的最終湧

入做好準備。 

 

目前產生的政策建議包括有:a).菲律賓國家生物安全委員會(NCBP)應建立一個技術

工作小組，研究植物育種技術/創新並幫助制定指南或修訂現有的生物安全指南，

以解決植物育種技術/創新特有的問題，這些問題在 2016 年聯合部門通告(DOST-

DA-DENR DILG JDC1)中可能未被考慮。b). 確定轉基因生物定義中使用的術語“新

組合”並確定國家生物安全行政命令(EO 514)的範圍和適用性。c).技術工作小組

應協助 NCBP 提出解決 EO 514 和 2016 年聯合部門通告適用性的決議。d).制定或

修訂與植物育種技術/創新開發的生物相關指南時應考慮以下因素：a.應特別考慮

目的、過程和預期產品，以達到人類健康和糧食安全的目的；b.評估過程應以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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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礎，而不是非理性的指控；c.所開發的產品應該確保食品安全、動物人類健康

和環境安全，並以科學為基礎、公開、可預測沒有重複。 

 

菲律賓農業部未來規劃，包括召開這些政策建議的討論會，制定相關的政策聲明，

並成立農業部內監管指南的技術工作小組，與利益相關方進行磋商，為技術工作小

組成員舉辦一系列能力培訓和研討會，以吸引多團體參與該技術的政策討論。 

 

2. 全球作法概述 

植物育種創新的監管政策正在全球熱烈展開，目前的討論包括有是否或如何納入既

有的轉基因生物規範中，目前已有監管流程或案例的國家包括有: 美國、加拿大、

阿根廷、以色列、智利、巴西及哥倫比亞，正在研議中的國家有: 澳洲、歐盟、印

度、中國、日本、菲律賓及韓國。分述部分國家作法如下: 

 

1). 加拿大的管理架構完全基於最終產品(product-based)做規範，不使用「基因

改造」的用詞，而以「具新穎性狀的植物」描述。加拿大當局認為現行法規即可充

分涵蓋新興育種技術，根據種子法的規定，以新興育種技術產生的植株不一定會被

認定為新穎植物，無論生產技術如何，產品都根據加拿大的食品、飼料或環境新穎

性進行理。 

 

2). 阿根廷、以色列、智利、巴西及哥倫比亞採逐案諮詢流程，如果沒有新的遺傳

物質組合，則不列入轉基因生物管理，申請人必須對用於獲取和選擇作物的育種方

法、新特徵或所造成的改變簡要描述；對最終產品中存在的遺傳變化提出證據，並

提供分子資料證實沒有外源 DNA ，其審查約在 20-90 個工作天。 

 

3).依美國農業部（USDA）聲明，經植物育種創新取得的農作物與傳統育種的農作

物並無法區別，因此只要它們不是透過植物有害生物作為供體或載體或本身不是植

物有害生物，將不會對植物育種創新進行監管。目前採用“Am I regulated?”的

流程，如果開發者不確定作物是否符合美國農業部生物技術法規下的規範條款定義，

可發送信件進行詢問“我是否受到監管？”，如果在植物開發或最終植物產品中沒

有使用植物有害生物，則不符合受管制物品的定義，迄今為止，美國農業部已確定

22種基因編輯的植物產品不符合受管制物品的定義。 

 

4).由於歐洲聯盟法院（EJC）宣布，透過任何誘變方法取得的生物被視為基因改造

生物（GMO），因此植物育種創新在歐盟採用嚴管的管制。會中國際種子聯盟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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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Michael Keller 對歐洲聯盟法院的判決深不以為然，他認為此判決缺乏科學基

礎且採用的判定原則過時老舊，同時留下許多懸而未解的疑問。 

 

(4)植物育種創新全球倡議溝通工具 

科技能成為改變生活的創新，需要透過公眾溝通的推進，而消費者需要的不是科學

資料，而是透過科學家傳達的訊息，因此如何以消費者和社交媒體的語言進行溝通

將非常重要，也就是說透過價值共享比事實或技術技能及專業知識的展示更重要，

也更能取得消費者信任。為了使公眾更進一步了解植物育種創新，全球已開啟對此

議題的倡議。目前在全球溝通所面臨的挑戰有:面對不同的利益團體(一般大眾、農

友、育種者、一般參政者、立法者、貿易商、研究機構等)在資訊取得的目的及欲了

解的深度需求不同、缺乏一致性的關鍵術語、缺乏資訊被取得及複製流通的途徑，

及無法激起主動參與的信心等，面對這些挑戰，APSA 及 ISF 的傳播策略小組（ASTA，

ESA，CU）已就核心內容和關鍵信息進行合作，會中並分享了他們在全球倡議的溝通

工具，包括網站連結、海報及youtube 影片等，可提供在公眾溝通時使用。 

 

當日下午並有圓桌討論，由來自中國、印度、日本、菲律賓、韓國、泰國的種子協會

討論如何透過溝通平台，使亞洲地區的當地公眾和監管機構了解植物育種創新。 

 

(二) 開幕式與菲律賓種子產業國家報告 

 

有關菲律賓的種子產業國家報告，由植物產業局首席農業學家 Ruel Gesmundo 博士進

行介紹，報告內容指出，依據菲律賓統計局（PSA）2016 年的資料，農業用地的主要利

用類型以耕種為主，約有 46.3%的耕地種植長期作物，47.90% 種植短期作物，農業就

業人口約 1129 萬人，佔總就業人口的 29%，其中男、女農業勞動力比為 3:1，農業佔

GDP 的 9%，農業附加價值毛額(GVA) 約 1395 億披索，其中農作物佔 48%，牲畜佔 15%，

家禽佔 12%，漁業佔 17%，農業活動和服務佔 8%。2017 年農產品出口前 5 名為:香蕉、

鳳梨、芒果、椰子及菸葉。農產品進口前 5 名為：稻米，玉米，菸葉，大蒜，洋蔥。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9 月出口種子前 5 名分別為: 1.玉米:主要銷往越南、南非、智

利、新加坡、巴西。2.水稻: 銷往法國、緬甸、韓國、印度、柬埔寨。3.苦瓜: 銷往

泰國、印度、加拿大、越南、中國。4. 茄子: 銷往印度、泰國、荷蘭、美國、加拿大。

5.長豇豆: 銷往泰國。進口種子前 5 名分別為:1.玉米:主江要來自美國、印尼、泰國、

越南、印度。2.水稻:主要來自中國、印度、越南、巴基斯坦、緬甸。3.洋蔥: 主要來

自南非、美國、荷蘭、印度、日本。4.青江白菜: 主要來自中國、泰國、日本、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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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有關種子相關規定的法規則包括了:1. 1992 年發展法(Development Act of 

1992)和共和國法案 7308(Republic Act 7308)規範品種登記和種子認證，以國家種子

產業委員會(National seed industry council)為品種權登記權責機關，而植物產業

局(Bureau of plant industry)的國家種子品質控制服務則負責進行種子和植物材料

認證。2.植物新品種保護法 2002 實施細則(RA 9168 of 2002)，則賦予育種者使其能

夠繁殖或在某種程度上收穫其發現或開發品種的權利，其主管機關為植物品種保護辦

公室(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Office)，目前已受理了 367 件品種保護申請，計有

224 件通過，主要申請者以菲律賓國內私人公司為主，約佔 84%，其次為政府的研究機

構佔 8%。菲律賓種子產業協會(PSIA)為該國主要種子協會，成立於 1976 年，由私營和

上市公司所組成，為非營利組織，其成立宗旨是為菲律賓農民開發、生產及銷售優質

蔬菜和穀物種子，PISA 在菲律賓的全國種子產業委員會和國家植物品種保護委員會中

佔有一席之地，代表產業於官方討論中發聲。 

 

(三) 糧食和農業植物遺傳資源國際條約專題研討會 

 

有關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立法自 1993 年簽定“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CBD)； 2014 年完成“名古屋協議”(Nagoya Protocol)；2004

年簽署的“糧食和農業植物遺傳資源國際條約”(International Treaty on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 IT PGRFA)；2006 年的“標準材料

轉讓協議”(Standard material Transfer Agreement ,SMTA)等國際公約後，在全球

多邊利益分享的執行機制及農民權利共享的作法，遲遲未能達成共識並面臨許多挑戰，

這次研討會主要是針對此兩項議題介紹最近的推動進展。 

 

ITPGRFA 中主張，建立 64 種主要作物(占糧食生產的 80%)的多邊利益分享系統，以確

保受益人分享他們從使用這些來自原產國的遺傳資源材料的獲益。目前締約國根據糧

農植物遺傳資源對糧食安全的重要性及各國在這些資源上的相互依賴性，談判並商定

了相互間有義務提供及便利取得的 64 種( 屬) 作物的遺傳資源(圖二)；另一方面，各

國在多邊基礎上談判並商定取得和互惠分享的條款和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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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IT PGRFA 附錄一所列作物。 

 

而為了實現公正、公平地分享利用糧農植物遺傳資源所產生的惠益，國際間對 SMTA 的

修訂也仍在持續討論中，特別是商業化的費用和付費的模式、預訂系統的條款、如何

擴大多邊體系的覆蓋範圍、術語界定及臨時措施和備選方案等。 

在農民權利部分，因應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要求，各締約方和相關組織應採取行動，

就落實農民的權利，相互交流知識、意見、經驗和最佳做法。會中分別由ITPGRFA 工

作小組，分享菲律賓在政策措施推動及辦理相關工作計畫維護農民權利的情形，並由

印亞農業部植物品種保護中心 Erizal Jamal 主任分享印尼在 2012 年以前因農民自行

留種所引起的紛爭及後續國內立法保護農民權利的案例。 

 

遺傳資源的永續性利用、生物多樣性及資源利益如何公平分配等議題廣受各國重視，

對於農民，植物育種者和研究者在育種材料取得將有切身影響，對於這些國際公約的

規定，必須深入了解其後續發展及如何因應。 

 

(四) 常設委員會議紀要 

 

(1) 貿易與市場分組議題 Trade and Marketing 

重要議題紀要如下: 

1. 電子植物檢疫證書(e-Phyto)的推動情形介紹 

ePhyto 是“電子植物檢疫證書”的縮寫，為國際植物保護公約(IPPC)積極推動

的項目，其願景為創立全球公認的系統方法，作為現有有害生物風險管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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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替代方案，以確保種子國際流動的植物檢疫認證。目的是為防止新害蟲的引

入和傳播，並促進貿易以合理的成本及時為農民提供高品質的作物材料。此系

統是以國際植物檢疫措施標準38 號(ISPM 38)為基礎，設立創新的替代系統，

以因應對全球植物檢疫系統的共同需求；這個系統是基於風險和數據驅動，希

望是在供應鏈層面而不是在國家層面實現差異化，且能靈活跨越不同作物，使

小型和大型種子公司都能使用。電子植物檢疫證書不是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的印

刷版植物檢疫證書的副本，而是一個安全的數據集，使用XML 格是，在出口國

和進口國的國家植物保護組織間進行安全和電子傳輸，ePhyto 遵循國際植保公

約的調和建議，並在 ISPM 12 的附錄 1 中進行了描述。目前已完成此數據系統

的加密傳輸 Hub 系統設計，提供會員國申請，使參與國能透過國家電子證書系

統與中心交換ePhyto 數據。 

 

2. OECD 品種認證及種子控制機制(OECD Seed Schemes)介紹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是一個政府間組織，旨在促進及改善全世界人民

經濟和社會福祉的政策，並提供經濟分析、建議和標準。其所推動的國際貿易

流通品種認證及種子控制機制，是為通過採用統一的種子品種認證標準和程序，

促進優質種子的國際貿易，以全球統一的種子品種認證，支持更廣泛地發展可

持續和有彈性的農業和糧食系統。此系統共包含有禾草類及豆類、十字花科和

其它油料或纖維物種、飼料甜菜和甜菜、三葉草和類似物種、玉米、高粱、蔬

菜 8 種種子方案，共有 61 國家參與，匡列 202 種作物，有 6 萬個 OECD 認證的

合格品種，每年生產 110 萬噸認證的合格種子。相關執行工具，包括 2018 OECD 

seed schemes 計畫規則和條例、品種清單、種子種植的控制測試和現場檢查指

南、授權活動的指南均可從官方網站上獲得，此外，本次現場提供的亞洲區資

訊手冊亦檢附於目錄。 

 

(2) 智慧財產權與生物多樣性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Biodiversity 

部分講題紀要如下: 

1. 菲律賓的智慧財產權實施近況 

菲律賓在智慧財產權保護的推動近況，包括菲律賓智慧財產權局（IPOPHL）透

過積極智財權執法，與菲律賓國家智慧財產權委員會(NCIPR)共同努力，使菲律

賓已從美國 301 條款名單中除名，目前盜版 DVD 銷售已不像以前那樣猖獗，而

是以網絡盜版居多，因此亟需要一個有效的系統以便對網路平台進行管理。而

在商標法部分，申請、異議、侵權案皆有，異議和侵權案平均需要兩年才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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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假冒在熱點地區及網路依然猖獗，專利申請約需 3-5 年。在植物品種保護

方面，主要規範在 2002 年菲律賓植物品種保護法(PVP Act of 2002)中，菲律

賓目前不是 UPOV 會員，因為 PVP 法案第 43（d）節與 UPOV 規定不相容，儘管承

認育種者的權利，但其第 43（d）條規定賦與小農在非商業性繁殖的目的，可以

交換、分享或出售受保護品種的各種農產品。 

 

2. UPOV PRISMA：品種權國際申請平台 

植物品種權電子申請平台，簡稱 PRISMA，是 UPOV 在 2017 年建立的網路申請系

統，旨在為育種者於不同國家和地區申請品種權保護提供更便利的服務，它可

為品種權申請搭建國際橋樑，同時也為優良品種引進各國提供了便利途徑。只

有 UPOV 會員國可以申請，目前已有 25 國提出。內容中更新了各國在植物品種

權保護申請的近況，資料顯示相較於 2016 年，申請數以中國增加 1542 件數為

最多。 

 

(3) 種子科技 Seed technology 

種子科技常設委員會由 Rhino Research 董事總經理 Johan an Asbrouck 擔任主

席，並與擔任共同主席的農試所生物技術組楊佐琦組長一同主持。本年史無前

例，以無議程及講題、限制參與人數的方式，透過與會者的圓桌討論進行會議。

會議中主席先生認為常設委員會已進行多年，但是對種子公司的執行者實際幫

助有限，假設我們正坐在一部前往未來的火車上，選擇哪些技術可使我們飛耀

前進，哪些卻會使我們提前離站？每年 APSA 提討論的技術那麼多，身為執行這

該如何選擇，因此他拋出二個議題希望與會者討論：(1) APSA 可以為企業執行

者提供什麼樣的幫助或工具，以使他們在技術領域中做出正確的決策？（2）請

制定一個實用的提案，使 APSA 可以用種子技術支持種子公司的未來發展。與會

者討論出的結論及建議，將由主席彙整向APSA 提出建議及作法。 

 

 

(五) 特殊興趣小組會議紀要 

 

(1) 蔬菜與花卉分組議題 Vegetable and ornamentals 

二項重要講題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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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垂直農法-植物工廠 

全球環境變遷為我們帶來許多困境，依聯合國報告，2016 年全球飢餓人口總數為

8.15 億人，約有 11%處於飢餓中。如何可持續地生產足夠的食物將是未來面臨的

重要挑戰，而因人口持續增長和城市化，預估至 2050 年世界城市人口將達到 25

億，其中近 90%的增長集中在亞洲和非洲，2016 年全球有 28 個超級城市其人口

超過 1000 萬居民，預計 2030 年世界將有 41 個超級城市。都市農業將是未來不

可避免的選擇，而垂直農法則是都市農業的未來。 

 

「植物工廠（plant factory）」，以高度環境控制的條件，在封閉的成長系統

中，以人工控制光照、溫度和營養等，使植能物常年生產。不需要陽光與土壤的

室內垂直農場，為農業帶來了改頭換面的創新樣貌，世界各國許多公司投入創新

垂直農場的研發，將許多不見天日的陳年老倉庫或廢棄工廠的狹窄空間，重新利

用規劃，以分層水耕的栽植環境，在發光二極體（LED）光線照射下使農作物成

長茁壯。創新的垂直農法有多種模式，比如在富含養分的水盆中栽植作物的水耕

法、定期對植物根部噴灑蘊涵水分與養分的霧氣的氣耕法、或結合水產養殖與水

耕栽培的互利共生生態系統的魚菜共生系統可供選擇。目前垂直農法生產的作物

以沙拉葉菜類、蘿蔔、甜瓜、番茄及黃瓜居多， 而目前在這項技術最進步的國

家為日本約有 200 多家植物工廠，台灣緊追在後，於 2015 年約 120 家，荷蘭居

第三有約 20 家。 

 

2. 減少農藥在蔬菜生產及提高蔬菜衛生栽培 

為確保作物生產能提供我們足夠的食物，減少蟲害和植物病害所造成的作物損失

是至為重要的課題。從可持續農業的角度來看，若要以對環境友善的方向來達成

此目標，應採用降低害蟲存活率的概念，而不是增加害蟲死亡率。IPM 是整合多

種防治方法的管理策略，以預防為主、治療為輔，依據成本、技術水平、作物種

類、藥劑進行靈活應用，並考量環境、社會等因子，利用多元化防治方法控制害

蟲族群，降低其經濟危害至可接受標準下，意即維持生態平衡的狀態，而非「趕

盡殺絕」。利用 IPM 中的預防和干預策略來控制病蟲時，建議種植者可以使用一

些低風險的植物保護產品，如二氧化矽，枯草芽孢桿菌、 蘇力菌等，於病蟲害

發生的早期，預防或控制病蟲害，然後，根據害蟲密度和植物病害發生率，考慮

施用化學農藥的時間，如此不僅可以減少化學農藥的使用頻率，同時友善兼顧環

境。 

 

 



17 
 

(2) 雜交水稻、雜糧及大田作物 Hybrid rice, forage and field 

crops 

其中兩個重要的議題記要如下: 

 

1. 南亞和東南亞“可取得的種子索引”的首次結果 

“可取得的種子索引”由阿姆斯特丹種子基金會發起，是世界基準聯盟（World 

Benchmarking Alliance,WBA）首次發布的基準訊息之一，該聯盟於 2018 年 9

月在紐約聯合國大會期間啟動，WBA 成立的目地是增加私營公司對實現可持續發

展目標的貢獻。本次由可取得種子索引推動基金會(access to seeds index 

foundation)公布了 2019 年南亞和東南亞的種子索引結果(如圖三)，由於南亞

和東南亞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農業以小規模農業為主，為彌合世界領先的種

子公司和小農戶之間的差距，“可取得的種子索引”第一次揭露了哪些公司帶

頭達到對小農友善提供優質種子的目標。該指引根據種子公司對改善發展中國

家小農取得優質種子的途徑進行評估、評分和排序，根據利益相關者的期望，

評估種子公司在治理與戰略、遺傳資源、知識產權、研發、種子生產、營銷與

銷售、能力建設七個領域的活動。2019 年南亞和東南亞“可取得的種子索引”

的結果如圖，首次評估了南亞和東南亞 24 家領先種子公司，發現種子產業遍布

所有國家，大部分均有高度研究量能，為各類作物研發新品種，且種子以適合

小農戶需求的包裝尺寸出售。但是銷售時通常不會提供相關技術培訓，以幫助

農民採用最適農法或新技術。此外，育種和生產活動往往集中在少數幾個國家，

大部分國家的種子部門發展並沒有達到同樣的程度。索引中，我國有農友公司

上榜，排名第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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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2019 年南亞和東南亞的種子索引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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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物強化：改善人類營養和健康的農業策略 

HarvesPlus 是一個由學術及研究機構、民間社會組織、政府及私營部門合作的跨

學 科 計 畫 ， 屬 於 國 際 農 業 研 究 磋 商 小 組 (Consultative Group for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CGIAR)營養與健康農業研究計劃

（A4NH）的一部分，旨在通過跨學科的全球聯盟，開發和行銷富含鐵、鋅和維生

素 A 的主食（大米，小麥，玉米，木薯，珍珠粟，豆類，甘藷）品種，以減少亞

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因微量營養素缺乏所引起的營養不良問題，其目標是至 2030

年為 10 億農戶提供生物強化營養食品。生物強化計畫要成功，必須先育種出高

營養及高產量的品種，且在加工和烹飪中必須保留足夠的營養素而被人體所吸收，

同時必須能被農民採用種植，並提供給營養不良的人大量消費，透過有設計的農

村干預措施，該計畫預計於營養不良人口多的偏遠地區優先推行。 

 

(六) 會員大會重要紀事 

本次會員大會議程如附錄 1，內容包括簡報該協會運作情況、選舉表決替補執行委員、

對保留泰國總部並取得合法註冊及 2020 年主辦年會地點進行投票、同時進行新舊主

席交接。由於本次會員大會第一次改採電子投票(E-Voting)，為使本次爭取 2020 

ASC 主辦權的投票能順利，因此農試所生物技術組楊佐琦組長特於 11 月 11 日執行委

員會議後，提供相關投票方式及此次投票議案的英文文件，由本場先行翻譯提供與會

業者參考，以利大會投票的進行。 

 

因為 APSA 在泰國登記未獲新政府通過，且依泰國政府有關協會的法律規定，協會的

人員必須為泰國國民或具備 1 年以上泰國工作證，若要將 APSA 總部續留曼谷則須以

國際註冊方式進行，目前的狀況是對於要在泰國取得國際註冊，APSA 必須在泰國以

外設立總部辦公室，經過研究，EC 已在新加坡註冊 APSA 作為亞太種子聯盟，但新加

坡辦事處不會取代泰國辦事處。因此若獲得大會投票同意，APSA 成員將從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成為新加坡 APSA 總部的會員，並將在泰國取得國際註冊。因此本次會議對

APSA 總部續留曼谷問題的投票，將決定 APSA 未來規劃方向。 

 

投票選項: 

Yes vote =如果投是: 

• 泰國的國際註冊將開始 

• 新加坡的銀行賬戶將開放 

• 收入將流向新加坡以建立新的儲備金 

• 費用將從泰國支付，以消耗現有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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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將成為亞太種子聯盟（Asia Pacific Seed Alliance, APSA）的成員 

• APSA 的章程將微幅修正以符合新加坡法律 

 

No vote = 如果投否=維持非法身份/沒有變化 

 

有關 2020 年主辦年會地點投票共有澳洲、中國、台灣、越南及巴基斯坦 5 國競爭,投

票方式是依喜好度票選 1-5 名，經會員大會投票及理事會議(EC meeting)討論，其決

議為: 2020 年亞太種子年會主辦國優先序位為 1 澳洲，2 中國，3 台灣所取得，此 3

個國家可以在 11 月底前向 APSA 提出申辦。唯中國意在 2020 年申辦，希望在 2021 年

再由台灣申辦。 

 

(七) 展覽會場紀要 

 

為活絡業者交易，本次會場共設置了 200 個交易桌(trading tables)、55 個一般展

示空間、4 個超大型展示空間、4 間非公開的會議室及 16 間半非公開會議室。本場

亦於會期中前往關心業者於交易桌的交易情形(圖 22-25)，同時配合大糧倉計畫推

動，於展覽會收集適於台灣種植的硬質玉米品種。表三為此次於印度的 Proline 

seeds 公司展覽現場(圖 26)索取得到的品種資訊清單。 

 

表三、proline seeds 青割玉米品種清單 

硬質玉米 HYBRID MAIZE SEEDS HP-100 

硬質玉米 HYBRID MAIZE SEEDS HP-111 

硬質玉米 HYBRID MAIZE SEEDS HP-222 

硬質玉米 HYBRID MAIZE SEEDS HP-512 

硬質玉米 HYBRID MAIZE SEEDS HP-722 

硬質玉米 HYBRID MAIZE SEEDS HP-755 

硬質玉米 HYBRID MAIZE SEEDS HP-3322 

硬質玉米 HYBRID MAIZE SEEDS HP-4081 

硬質玉米 HYBRID MAIZE SEEDS HP-4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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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照片 

  
圖4、本場代表於完成註冊後與農試所生物

技術組楊佐琦組長及瑞成種苗公司陳迪偉博

士共同合影。 

圖 5、與農科院丁川翊博士及同仁於台灣館本

場B2B 平台展示區合影。 

  
圖6、鍾副座與李研究員邀請 APSA 前主席 

Brenda Dossey 女士來台參加 2018 國際種苗

論壇。 

圖7、鍾副座與李研究員邀請 PISA 主席 

Mary Ann Sayoc 女士來台參加 2018 國際種苗

論壇。 

  
圖8、於開幕儀式後邀請菲律賓種子產業局

國家種子品種管理服務辦公室 Ruel 

Gesmundo 先生及農試所楊組長合影。 

圖9、參加植物育種創新會前研討會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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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APSA 前主席Brenda Dossey、菲律

賓種子產業局 Ruel Gesmundo、PISA 主席 

Mary Ann Sayoc 等貴賓與農興、慶農等公

司代表於台灣觀參觀合影。 

圖 11、本場代表與業者代表於台灣館前合

影。 

  
圖 12、台灣館內業者商談情形。 

 

圖 13、APSA 展覽區現況。 

  
圖14、本場 B2B 交易平台展示情形。 圖 15、本場 B2B 交易平台業者反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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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參加貿易與市場常設委員會議。 圖 17、參加智慧財產權與生物多樣性常設

委員會議 

  
圖 18、本場鍾副場長文全代表中華種苗學

會於國家種子協會進行報告。 

圖 19、瑞成種苗陳迪偉博士代表台灣種苗

改進協會於國家種子協會進行報告 

 

 
圖19、農試所楊組長與 Rhino Research 的

Johan an Asbrouck 董事總經理共同主持種

子科技常設委員會議。 

圖20、會員大會新舊理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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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trading table 進行現況。 圖 22、好農家農產貿易 trading table 交

易情形。 

  
圖23、瑞成種苗 trading table 交易情

形。 
圖 24、長生種子 trading table 交易情

形。 

 

圖25、慶隆種苗 trading table 交易情

形。 
圖 26、Proline seeds 公司展覽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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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及建議 

 
植物育種創新(Plant breeding Innovation, PLB)，如基因編輯等新的植物育種技術，

因擴大了植物育種工具庫，且能更快、更精準地培育出農作物新性狀，各國在公部門

或私人企業均投挹經費於相關研究，而全球亦展開廣泛性討論。此次在 APSA 的會前研

討會中，各國種子協會普遍對新技術的應用樂觀其成，各國也紛紛著手在植物育種創

新的監管規畫及公眾溝通，國內雖在 2018 年舉行了多場學術研討會，但目前對於其管

理及公眾溝通尚未啟動，建議應及早規劃，並提供相關經費鼓勵於農作物增強抗旱、

抗病蟲害能力等的研究，以因應環境變遷的挑戰。  

 

我國因國際地位或政治因素，無法參與各種國際組織，面對國際植物保護公約(IPPC)

對電子植物檢疫證書(e-Phyto)的推動，以及各國對於種子進出口貿易檢疫要求增加，

建議除了在植物檢疫檢測服務量能及效率提升外，也要進一步規劃未來與電子植物檢

疫證書系統的銜接。另外有關生物多樣性公約在遺傳資源取得與利益分享(Access to 

Genetic Resources and Benefit-sharing, ABS)之原則性規範中，糧食與農業植物遺

傳資源國際條約(International Treaty on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簡稱 ITPGRFA)的附錄一(Annex 1)已經匡列了35 種糧食作物加上29 種

飼料作物，未來對產業的影響應盡早評估與研究。 

 

植物種苗為農業發展之基礎，我國輸出之十字花科、茄科、葫蘆科及木瓜等種子具有

優質耐熱性，在新南向國家占有重要優勢地位，為了因應國際市場之變動、維持研究

發展及技術創新，積極參與 APSA 年會，將有助於我國推動種苗產業與國際鍵結，並有

效拓展新南向市場，關於APSA 年會申辦事宜，建議能及早討論與規劃，另因我國 APSA

現任理事農試所楊組長佐琦將於明年結束任期，為避免因政治因素使官方單位無法遴

選，建議與業界協調溝通，對於明年 APSA 理事改選的人員及早規劃。 

 

國際事務的參與，需要對該組織具有熟悉度及對其發散議題具有敏感度，另外與組織

間成員的互動更需長期的經營，建議在領域專業性或產業關聯性的前提下，鼓勵機關

及業者以團隊方式，新舊傳承參與國際會議，並彙整各國際組織及國外大型展覽的核

心資料，規劃國際事務參與方式，以提高能見度及貢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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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附錄 

 

附錄一、會員大會議程 

 
























